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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後反腐呈六大新亮點

專 訪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 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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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反腐專家
曾任職中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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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31日，13年磨一劍的《黨內監督條例》終於大功告成。又一個13年即將過去，該條例將首次修訂。李永忠日前在京接受本報
專訪指出，受當時形勢所限，條例存在諸多缺陷，此次料將在對同級黨委監
督、改進雙重領導體制、轉向異體監督、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吸收成功經驗
等五大方面加以修訂。

紀委料可監督同級黨委
1982年，十二大政治報告就已明確提出：「對中央以下的同級黨委及其成員

實行黨章規定範圍內的監督」。2013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
全會報告則進一步去掉「地方」兩字，提出「加強對同級黨委特別是常委會成
員的監督，更好發揮黨內監督專門機關作用。」李永忠指出，但是十二大報告
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上述精神，在現行的監督條例裡面，卻一直未能體現。
目前施行的黨內監督條例，最大亮點是明確了紀委是黨內監督的專門機關。

同時，賦予紀委「對黨員領導幹部履行職責和行使權力情況進行監督」的職
責。但在具體的條款上，「對黨委常委、委員，同級紀委和黨委工作部門、直
屬機構、派出機關以及相當於這一級別的黨組（黨委）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
行監督」；和「對下一級黨組織及其領導班子，特別是主要負責人進行監督」
和監督職責，卻只賦予同級黨委，而非同級紀委（見條例第六條三、四款）。
在第八條紀委的監督職責中，並沒有賦予紀委監督同級黨委、下級黨委，同
級黨委委員，同級黨委常委的權力和職責。李永忠說，這是13年前制定的監督
條例的最大遺憾！無權對同級黨委特別是常委會成員進行及時有效的監督，既
已嚴重不適應反腐敗鬥爭的需要，也不適應黨風廉政建設的需要，更不適應全
面從嚴治黨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因此必須盡快修訂。
這位權威專家分析，此次修訂肯定會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強調同級紀委對同
級黨委特別是常委會成員的監督，並將之納入條例當中。

雙重領導體制或有突破
具體到同級紀委如何對同級黨委展開監督層面，李永忠相信，此次修訂肯定

會在改進雙重領導體制上有所突破，其中主要就是引入中央此前通過的「兩為
主」（「兩為主」即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各級紀委書記、副書
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把目前沿用蘇聯模式的同
體監督，改變為異體監督。
「當然，它不會把同級黨委的領導完全給去掉，因為現在黨章沒有改，黨章

講的是雙重領導，監督條例不可能改變這種雙重領導，但是它可以在以誰為主
上有所改進和突破。」李永忠認為，新條例會在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作出具體
表述，吸收十八大以來，部分上收下級紀委人權、事權的經驗成果。

同體監督改為異體監督
李永忠指出，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到1911年清王朝滅亡，在中
國長達2,200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一直施行的是異體監督，搞的都是監察行政。
而1949年後，中國開始採用「蘇聯模式」的同體監督，變成了行政監察。監察
行政和行政監察四個字相同，但排序不同，監察性質效果迥異，這也導致當前
腐敗嚴重。修訂監督條例應充分借鑒古今中外的經驗教訓，將同體監督變為異
體監督。
「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經驗表明，權力無分解，就無制衡；無制衡，就無監

督；無監督，就無民主。」李永忠說，分權制衡，是防止權力癌變的最基本要
求。修訂監督條例要借鑒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要加強監督，發展民主，黨內
就必須按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
李永忠相信，修訂監督條例會積極吸收十八大以來加強監督的成功做法。比

如，強化巡視、地方紀委的「兩為主」、將按單位派駐改為按大口統一派駐、
重大問題報告制度等有益經驗和做法，都會補充到新的條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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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忠，男，1953年出生，四川綿

陽人，著名制度反腐專家，原中國紀

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曾先後在軍隊紀

委、縣紀委、市紀委及中紀委任職，

長期潛心於制度建黨、制度監督、制

度反腐等領域的研究，著有《略論我

國封建社會監察制度》、《必須把制

度建設作為黨的根本建設》、《負擔

與責任》、《論制度反腐》等。

十八大以來的三年多時間裡，中央重拳反腐，出爐了一系列反腐
新舉措，受到外界廣泛好評。李永忠認為，制度治黨、加強對同級
黨委監督、把巡視作為利劍、強化問責、突出監督重點、調動民眾
反腐積極性，是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腐工作的六大新亮點。

巡視組具體制優勢
李永忠指出，十八大以來反腐工作的第一大亮點，就是指導思想的
明確——制度治黨。習近平一上任就下定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裡」的反腐決心；一年後明確了「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的政改目
標；兩年後作出了「制度治黨」、「重構政治生態」的戰略規劃。強
調着力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體系。這些都是黨
內分權的思想。目前，軍隊已走在了前面。比如，軍委紀委和審計局
在軍改後，直接歸中央軍委領導，實現了監督權和執行權的分離。

第二大亮點，「要加強對同級黨委特別是常委會成員的監
督」。這比1982年的十二大報告前進了一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
最大亮點，也是新修訂監督條例的重要指引。
第三大亮點，把巡視作為利劍。三年多派出了十輪中央巡視

組。而巡視組之所以能夠比各級地方紀委和各級派駐紀檢組發揮
更大作用，就是因為巡視組是異體監督，而派駐機構是半同體半
異體。巡視組的利劍作用，並不取決於其能力素質，而主要取決
於異體監督的體制優勢。

問責成功要靠改革
第四個亮點，強化問責。王岐山說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
新修訂的《問責條例》一是重個人責任，更重組織責任；二是重
工作責任，更重政治責任。三是重執行責任，更重決策責任。但
是，僅靠問責解決不了權力結構和用人體制不嚴密的問題，問責
成功要靠改革。
第五個亮點，突出監督重點。十八大以來查處的170位高官，大

都曾擔任過一把手，而他們的主要違紀違法犯罪的問題，也主要發
生在擔任一把手期間。這些年來，一把手違紀違法通常佔同級別領
導幹部的一半以上。其實，歷次黨章從未有一把手的稱謂，「一把
手」的約定俗成，折射出的是「權力過分集中」這一「總病根」
（鄧小平語）。產生一把手的體制不改革，一把手還會腐！

民眾積極參與反腐
第六大亮點，調動民眾反腐的積極性。推進反腐鬥爭，高層的積
極性如果不與基層的積極性相結合，這種積極性就會成為少數人的
空忙。為此，中央紀委網站開通了民眾舉報熱線，江蘇淮安創辦的
「陽光紀檢」，到今年初的點擊量就突破3億多人次。說明廣大群
眾完全能在反腐敗鬥爭中實現其廣泛性、積極性和有序性的統一。

李永忠建議，由權力反腐轉向制
度反腐，選擇合適的試點突破，以
治本的方式淨化政治生態，點雖
小，但卻五臟俱全；勢雖慢，拷貝
即能提速。

權力結構不改 腐敗難以根治
李永忠指出，制度反腐就是要通過
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科學的權力結
構，來懲治和預防腐敗。他強調，決
策、執行、監督三個權力疊加在一起
的，就是一個絕對權力，而這種絕對
權力會加速度地傾向於腐敗。不改變
權力結構和選用人體制的問題，抓多
少腐敗分子最終都難以治本。
36年前鄧小平的「8．18」講話，題

目就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
革》。李永忠指出，領導制度的核

心，就是權力結構。要解決同級監
督、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問題，關鍵不
在文件、政策、條例，而在搞改革試
點。

改善權力結構 盼啟改革試點
至於具體應怎樣展開試點，李永忠

建議有三：一是通過黨代會常任制改
革，在黨內設立只管決策的全委會，
負責執行的執委會，強化監督的紀委
會，來進行分權制衡。二是將紀委的
同體監督改為異體監督。三是在現行
體制架構不變的情況下，在以上級紀
委領導為主方面做一些突破。
「這些方面都有可做的餘地，也是

黨章、全國黨代會報告所允許的範
圍。希望盡快啟動改革試點。」李永
忠說。

1979年，因為敢說敢
幹，李永忠在軍隊從事
紀檢；80年代初，他轉
業到地方紀委；90年代
初，他調到中央紀委專

門從事反腐敗理論研究。「位卑未敢忘憂
國，人微也要敢言真。」是他30多年從事
紀檢工作的忠誠和堅守。

李永忠曾任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
是著名制度反腐專家。早在1986年，李永
忠就撰寫了《必須把制度建設作為黨的根
本建設》一文。但由於觀點過於超前，沒
有一家報刊能登。後來，他調到中紀委，
又把那篇文章寄給《人民日報》，1994年
11月刊在人民日報內刊《理論參考》上。

三十多年來，李永忠的文章和觀點，總

是在爭議中一一被證實，慢慢地對其批評
聲少了，支持度高了。

「作為黨員，特別是紀檢人，要敢說真
話。說真話既是黨章、準則的要求，也是有
力量的表現，還是你認識真理並把握規律的
表現。之所以不少人不敢說真話，第一是不
尊崇黨章準則，第二是缺乏勇氣，第三是沒
認識真理和把握規律。」李永忠說。

制度反腐 試點先行

位卑未敢忘憂國 人微也要敢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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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委舉報網站。 資料圖片

■■內地加強開展反腐倡廉教育內地加強開展反腐倡廉教育，，
時刻向官員敲響警鐘時刻向官員敲響警鐘。。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李■■李永忠李永忠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在北京召開，全會重

頭戲之一是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

（試行）》。著名制度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

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預料，此次修訂將首次

把同級紀委對同級黨委特別是常委的監督納入

條例，並會在雙重領導體制上有所突破，將人

權、事權部分上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改

同體監督為異體監督，致力「形成科學的權力

結構」，特別是要通過推行試點，落實監督條

例，全面從嚴治黨、全面深化改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